朝陽科技大學營建工程系中興工程顧問社優秀學生獎學金遴選辦法
民國97年8月28日訂定
101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系務會議審核通過(101/10/03)

第一條、中興工程顧問社為獎勵學生在朝陽科技大學營建工程系(以下簡稱本系)優秀表現，並鼓勵學生投入營造工程領域，特設置本獎學金。

第二條、本獎學金之申請每學年辦理一次，其申請期限自開學之日起二個月內向本系提出申請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第三條、本獎學金名額為壹名，提供本系碩士班在學學生申請。

第四條、本獎學金金額，每名定為新臺幣陸萬元整，分兩次於上、下學期頒發，由本系學生事務委員會審查通過後，並由中興工程顧問社另函通知受獎時間。

第五條、本獎學金候選人，應具備條件如下：

一、前學年成績平均八十分(含)以上、操行成績八十分(含)以上（新生入學第一學期不受此限）。

二、家境清寒（含失業家庭或家庭經濟困難）者優先考慮。

三、前一學年未領有新台幣一萬元(含)以上之校內外各項獎學金者為原則。
第六條、申請人應檢送下列資料：
一、申請表一份。

二、前學年成績證明書正本一份。

三、家庭情況之事實陳述。

四、指導教授訪談意見。

第七條、本辦法經本系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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